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有關 2018/2019年度小一入學「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須知 
 

本校所屬校網：屯門區 71校網 

學 校 編 號 ：115053 
 

 

交表日期﹕2017年 9月 25日(星期一)至 9月 29日(星期五) 

時    間﹕上午 9:00至 12:00 及 下午 2:00至 4:00 

地    點﹕一字樓禮堂 

 

申請入讀條件： 

1. 申請者必須於 2018年 9月 1日入學時年滿五歲八個月(即 2012年 12月 31日或以前出生) 

2. 如申請人並無香港出生證明書，則須持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如： 

A) 香港身份證   B) 護照         C) 回港證           D) 身份證明書 

E) 入境許可證   F) 簽證身份書   G) 簽證身份陳述書   H) 單程通行証 

所需文件﹕ 

1. 填妥的小一入學申請表(一式三份) 。 

2. 申請人的出生證明書正本及副本(若出生證明書最後一欄顯示兒童的香港本土人士 / 香

港永久居民身份是「未經確定」的，則家長或監護人須出示申請人的有效旅行證件或在

港居留許可證的正本及副本) 。 

3. 若申請人遞交外地出生證明書正本及副本，必須同時出示有效居留證明文件正本及副本。 

4. 表格簽署者(父或母或監護人)的身份證、護照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 

5. 如家長或監護人委託其他人遞交申請表，受委託者須出示家長或監護人身份證明文件的

副本。 

6. 如申報兄 / 姊在本校小學就讀，須出示有關證明文件(如申請人兄 / 姊的出生證明書、

兄 / 姊的學生手冊學籍表貼有相片)的正本及副本。 

7. 如申報父 / 母或兄 / 姊為本校的畢業生，須出示有關證明文件(如申請人兄 / 姊的出生

證明書、申請人兄 / 姊或家長的畢業證書) 的正本及副本。 

8. 居住地址證明文件(公屋租約、水/電/煤/差餉、固網電話較近期的收費單或已蓋釐印的租

約) 的正本及副本 (姓名必須為父或母或監護人) 。 

9. 若委託他人作監護人，須出示由家長簽署的授權書。 
 

放榜日期﹕27/11/2017(星期一)本校會張貼取錄名單，請家長自行來校查閱或登入學校 

網址﹕www.mcyos.edu.hk核對取錄編號。(不接受電話查詢) 

 

備註﹕ 

1. 學校已預留足夠學額取錄有兄姊在本校就讀的申請人。 

2. 學校自行收生機制是按教育局擬定的「計分辦法準則」計分，以申請人得分高低決定，

學校須取錄較高分的申請人，若有得分相同的申請人，而這些申請人數目又超過學校剩

餘的「自行分配學位」的學額時，本校會把這些申請交回教育局電腦抽籤。 

3. 在「自行分配學位」結果公佈前，本校不會約見申請人或家長。 

4. 家長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文件副本，校方將會保密處理，以便日後教育局或校方有需要

時覆核。一般情況下，所有申請程序完成後六個月，本校會銷毁有關資料及文件。 

5. 家長只可為其子女申請一間官立或資助小學的自行分配學位。如家長同時向多於一間官

立或資助小學申請學位，則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將會作廢。 


